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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實施計畫1份(42200801A00_ATTCH1.doc)

主旨：檢送「臺北市104學年度國民中學新生暨103學年度國民中

學在校生聽覺障礙鑑定安置實施計畫」1份，請 查照。

正本：各縣市政府（含各直轄市及金門、連江兩縣）、臺北市立芳和國民中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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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資源中心(含附件) 2014-11-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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